
「2023 臺中中央球場三對三爭霸賽」競賽章程 

 

l 活動宗旨：致⼒於提升全⺠運動風氣，⿎勵⺠眾培養運動習慣，透過運動

可以提升⼼靈健康、振奮精神，推廣基層籃球運動風氣，擴⼤籃球運動⼈

⼝，並將臺中⽔湳中央球場打造成全台 具指標性的籃球聖地。  

l 主辦單位：臺中市政府運動局、中華⺠國⽂化休閒運動協會 

l 執⾏單位：伏流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

l 活動⽇期與地點： 

1. 時間：112 年 12 ⽉ 2 ⽇(六)15 時⾄ 21 時 

2. 地點：臺中⽔湳中央球場 

l 賽務資訊 

1. 賽程抽籤時間：112 年 11 ⽉ 28 ⽇ 

2. 秩序冊公告時間：112 年 11 ⽉ 29 ⽇ 

l 活動流程 



 

l 報名組別及參賽資格 

1. 國⼩組：99 年 9 ⽉ 1 ⽇(含)後出⽣，須持有當學期註冊完成之學⽣證

/在學證明(含應屆畢業⽣)。 

2. 國中組：96 年 9 ⽉ 1 ⽇(含)後出⽣，須持有當學期註冊完成之學⽣證

/在學證明(含應屆畢業⽣)。 

3. ⾼中組：93 年 9 ⽉ 1 ⽇(含)後出⽣，須持有當學期註冊完成之學⽣證

/在學證明(含應屆畢業⽣)。 

4. 社會組：89 年 9 ⽉ 1 ⽇(含)後出⽣，須持有當學期註冊完成之學⽣證

/在學證明(含應屆畢業⽣)。 

5. 2019 年⾄ 2023 年間，曾為下列指定⾝份者恕不接受報名參賽 

u 內外國家代表隊（含儲訓隊）登錄過之球員  



u 國內職業籃球聯賽(P. LEAGUE+、T1 LEAGUE)登錄過之球員 

u SBL 超級籃球聯賽、WSBL 女⼦超級籃球聯賽登錄過之球員 

u UBA ⼤專籃球聯賽聯賽公開⼀級登錄過之球員 

u ⾼中籃球甲級聯賽登錄過之球員 

l 隊伍數及報名規定 

1. 國⼩組：隊伍上限 16 隊 

2. 國中組：隊伍上限 16 隊 

3. ⾼中組：隊伍上限 16 隊 

4. 社會組：隊伍上限 16 隊 

5. 每隊限報 3 ⾄ 4 ⼈，每⼈限報⼀隊，不得重複報名，每場比賽不⾜ 3

⼈不得參賽。各隊參賽者若有資格不符者，主辦單位有權利取消「全

隊」參賽資格，並沒收報名費⽤。 

l 報名⽅式 

1. 網路報名：透過伊⾙特報名網報名 

2. 報名費⽤：每隊新台幣 300 元 

3. 報名禮：凡報名成功者，每⼈皆可獲得紀念背⼼⼀件 

4. 報名期限：112 年 11 ⽉ 12 ⽇起⾄ 112 年 11 ⽉ 24 ⽇⽌ 



5. 賽衣尺⼨ 

l 比賽規則 

1. 每隊由 4 ⼈組成，包括 3 名先發球員和 1 名替補球員。每場比賽須⾄

少 3 名球員出賽，不⾜ 3 ⼈者，該場比賽以 0 分棄權論，惟不影響剩

餘比賽參賽資格。  

2. 比賽開始前由裁判擲幣決定哪⼀隊獲得比賽開始的球權，擲硬幣獲勝

之球隊可選擇比賽開始的球員，或是延長賽的球權。  

3. 比賽時間 10 分鐘，預賽不停錶，複決賽 後兩分鐘遇死球停錶。 

4. 每場比賽每隊各有⼀次 30 秒暫停機會，喊暫停則停錶。 

5. 於三分線內進籃得 1 分，在三分線外進籃得 2 分，罰球進籃得 1 分，

四分球點進籃得 3 分。 

6. 比賽時間內先得到 21 分的隊伍立刻獲勝，比賽時間終了時，如雙⽅

均未得到 21 分，則由得分較⾼的隊伍獲勝。遇平分時，則延長比賽時

間⾄其中⼀隊先得 2 分者獲勝。(比賽時間、計分及比賽規則主辦單位

得調整之)。 



7. 球隊單次進攻時間為 12 秒。  

8. 防守⽅球員獲得球權後，需運球或傳球出三分線外，且雙腳皆須於三

分線外。  

9. ⼀隊團隊犯規 7 次後進入全隊犯規處罰狀態。第 7、8、9 次犯規，

進⾏ 2 次罰球。第 10 次及以上犯規則進⾏ 2 次罰球，同時保有球

權。球員不會因個⼈犯規次數⽽喪失比賽資格。 

10. 投籃犯規後的罰球：三分線內發⽣則罰球 1 次，三分線外則罰球 2

次。 

11. 凡遇爭球情況，球權屬防守⽅。  

12. 其餘規則比照 新版 FIBA 3x3 國際籃球規則。  

13. 預賽採分組循環制，每⼩組 4 隊，由主辦單位抽籤決定組別，取⼩組

前兩名晉級複賽；複賽採單淘汰制， 終各組別取前三名。  

14. 在循環賽中，如遇球隊戰績相同，則依序以下列⽅式判定戰績： 

I. 勝負分(總得分減總失分)。  

II. 勝負情況(對戰勝負)。 

III. 如還無法分出勝負，各隊派出⼀員進⾏罰球殊死戰(先進的隊伍獲 

勝) 。 

15. 隊員名單於報名成功後不得更改。若因疫情影響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

素需更換隊員名單，須於 11 ⽉ 24 ⽇ 23:59 前提供相關⽂件證明，向



⼤會提出更換申請，經⼤會同意後得更換球員。⼀經更換，被更換之

球員即不得參與賽事。逾時將⼀律不受理。  

16. 參賽隊伍須於各隊第⼀場比賽前⼀⼩時⾄⼤會報到處進⾏報到及檢

錄，並繳交所有出賽隊員之有照片⾝分證件正本(⾝分證/健保卡/駕照

/護照)及學⽣證正本/在學證明/畢業證書正本，經查驗檢錄後返還，

恕不接受影印本、電⼦檔或其他證件檢錄。 

17. 未依規定攜帶證件查驗或證件不全者，不接受報到檢錄，如未能於比

賽前補正，則取消該隊該場參賽資格。  

18. 為避免賽程拖延，請參賽選⼿於比賽前⼗五分鐘⾄比賽場地進⾏報

到。如廣播三次且三分鐘內仍未到，該場次⼀律判定為棄賽(勝隊判得 

2 分)。  

19. 比賽計時、記錄之⼯作，由主辦單位安排。  

20. 賽程之預定⽇期、地點，若因天候、場地或其他因素須作調整時，主

辦單 位將另⾏通知參賽隊伍，或請⾄伊⾙特報名網查詢。 

21. 如比賽進⾏後因天候、場地或其他因素須作調整時，主辦單位有權調

整每場競賽時間。  

22. 主辦單位得依報名狀況調整比賽報名隊數限制與分組機制。 

23. 取得複賽資格隊伍，若因故無法參加時，主辦單位有權依比賽成績進

⾏遞補並取消該隊相關資格及各獎項。 



l 活動獎勵 

1. 各組冠軍：獎⾦ 10,000 元 

l 申訴 

1. 比賽爭議如規則上有明⽂規定及有同等意義之解釋者，以裁判判決為

終判決，不得提出異議。  

2. 如比賽中出現判決糾紛，由主辦⽅召集該場次執⾏裁判與裁判長共同

協商決議，其判決即為 終判決，不得提出異議與申訴。  

3. 若比賽中發⽣⾾毆、⾔語辱罵、不符判決等違反運動道德之⾏為，裁

判 有權將球員強制驅逐出場，與取消滋事隊伍之參賽資格，並不退還

參賽費⽤。  

4. 選⼿資格之查驗，請各隊上網檢視所有參賽選⼿名單，並備妥有照片

⾝分證件正本(⾝分證/健保卡/駕照/護照)及學⽣證正本/在學證明/畢

業 證書正本。對名單或資格有疑慮者需在該場比賽開始前提出異議，

⼤會將查驗雙⽅之雙證件，否則不予受理。比賽中，⼤會如發現球員

資格有異，亦可主動查處。  

5. 若經查明場上球員資格不符合⼤會參賽規定，則沒收該隊該場比賽，

並取消隊伍參賽資格。  

6. 除上述規則外，悉適⽤ 新版 FIBA 3x3 國際籃球規則辦理。 

  



l 附則 

1. 每⼀位球員限報⼀組⼀隊(不得跨組、跨隊)。主辦單位會審查各隊名

單， 若發現重複，則以該選⼿第⼀場出賽代表球隊為準，餘不得代表

其他球隊 出賽，不得異議。請各隊仔細留意球員名單及參賽⼈數。  

2. 參賽隊伍必須無條件穿著主辦單位所提供之服裝。   

3. 競賽規定請上網查詢，各組賽程表亦請上網查詢，不另⾏通知。  

4. 公共意外險注意事項（相關細節依投保公司之保險契約為準） 

5. 請視⾝體狀況量⼒⽽為，並請於活動前⼀⽇做充⾜的睡眠，⼤會在現

場 設有必要的運動防護站，對於本⾝疾患引起之病症不在承保範圍

內，公共意外險只承保因意外所受之傷害做理賠，本次賽會提供參賽

選⼿(比賽期間)、⼤會⼯作⼈員(活動期間)投保每⼈新台幣壹佰萬元之

公共意外責任險。  

6. 公共意外險承保範圍：被保險⼈因在保險期間內發⽣下列意外事故所

致 第三⼈體傷、死亡，依法應負賠償責任，⽽受賠償請求時，保險公

司對被保險⼈負賠償之責： 

u 被保險⼈因競賽在本次比賽保險單載明之活動場館內發⽣之意外 

事故。  

u 被保險⼈在活動場館內之建築物、通道、機器或其他⼯作物所發 

⽣之意外。  



u 特別不保事項： 

l 個⼈疾病導致運動傷害。  

l 因個⼈體質或因⾃⾝⼼⾎管所致之症狀，例如：休克、⼼臟

病、 糖尿病、熱衰竭、中暑、⾼⼭症、癲癇、脫⽔等。活動

當天現場 將由⼤會提供必要之運動緊急防護處理，對於因本

⾝疾患所引起之病症將不在保險範圍內，⽽公共意外險只承

擔因意外所受之傷害理賠。  

l 選⼿如本⾝疾患與第 3 項所述之疾病之病史，選⼿務必慎重

考慮⾃⾝健康 狀況與安全，並⾃⾏加保個⼈⼈⾝醫療與意外

保險。⼤會不為選⼿進⾏任 何賽前健康評估與檢查，由選⼿

⾃⾏承擔參賽風險。  

l 依據保險法第 107 條規定，以未滿 15 歲之未成年⼈為保險⼈

訂立之⼈壽保 險契約，其死亡給付於被保險⼈滿 15 歲之⽇

起發⽣效⼒。  

l 參賽選⼿安全宣達事項：參賽選⼿在賽事當天應視個⼈⾝體狀況⾃⾏決定

是否參賽，並應遵守競賽 規程、遵從裁判指⽰與籃球規則。⼀旦報名參

賽，參賽⼈員等同同意若在賽事過程 因個⼈疾病、⾝體因素、不遵守籃球

規則或不遵守裁判指⽰⽽導致猝死或意外發⽣，將不要求賽會負任何責

任。賽會亦不需負擔任何賠償責任。參賽⼈員若不同意，請勿報名。  



l 個資法相關規範： 

1. 報名前請詳閱活動聲明，了解並同意主辦單位為執⾏報名作業及其他

參 賽的權益等事宜，並使⽤報名時所提供的「資料」包括個⼈資料例

如姓名、 ⽣⽇、年齡、⾝分證號碼、地址、照片、電話等等資訊。在

前開報名作業及 取得相關競賽活動過程或結果的資訊及照片的事項前

提下，會將這些「資 料」分享給⼤會合作廠商俾利其執⾏相關服務作

業。同意主辦單位及主要贊助單位為了⾏銷本活動以及可能需求的參

賽權益⽬的範圍內，在賽中或賽後 蒐集、使⽤，並透過網⾴、合作服

務廠商渠道平台及各種媒體⼯具，公開、 播放、展⽰比賽活動過程中

取的照片、參賽者的賽事動態追蹤紀錄與影片、 及賽後的競賽成績

(包括參賽⼈員姓名、參賽組別) (合稱為「賽事資 訊」)。 終比賽結

果及部分賽事資訊將匯入主辦單位及⼤會合作服務廠商平 台渠道公布

提供⼤眾公開查詢。若參賽⼈員不同意分享前開資訊及資料，請 勿報

名。 

l 退費機制 

1. 繳費完成後，參賽隊伍若因故無法參加，將按照以下退費機制退費：  

I. 於 112 年 11 ⽉ 24 ⽇ 23:59 前提出申請者，可退全額費⽤百分之八 

⼗，並須再扣除 50 元(匯款⼿續費及⾏政費⽤)。  

II. 於 112 年 11 ⽉ 25 ⽇⾄ 112 年 11 ⽉ 29 ⽇ 23:59 前之間提出申請



者，僅可退全額費⽤百分之五⼗，並須再扣除 50 元(匯款⼿續費及⾏

政費⽤)。 

III. 112 年 11 ⽉ 30 ⽇ 00:00 後⼀律不退費。  

※申請退賽的隊伍於主辦單位確認後即失去參賽資格※   

2. 欲退費之隊伍，請派代表寄信⾄ info@npex.com.tw 進⾏登記，內容

須提供報名組別、隊伍名稱、聯絡電話，並附上須退款帳⼾資料，確

認 參賽隊伍資料符合後，將辦理退款。  

3. 比賽前如遇颱風、集會遊⾏、空氣品質汙染超標等不可抗⼒之天災或

⼈ 為因素，由⼤會以選⼿安全為考量，有權決定是否取消、擇期比

賽、改 ⽤其他替代活動場地，參賽選⼿不得有異議；若因故取消活

動，報名費將退還百分之五⼗。  

4. 如對以上報名規定有任何問題，請洽本活動承辦單位伏流創意股份有

限公司諮詢 

電話：(02)2557-5226 (服務時間：週⼀⾄週五，AM10:00~PM6:00)  

信箱：info@npex.com.tw 

 


